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5〕012号

当事人：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好医药”）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7760342750
住所：厦门市同安区双富路21号之一701单元
法定代表人：朱*金 

根据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检查组转来的《现场检查移交属地监管部门材料》，2025年5月26日，本局对美好医药涉嫌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本案调查取证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当事人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违法行为发生期间，朱*清为美好医药的董事长，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应负主要责任；质量负责人蔡*金未依法履行质量管理职责，对本案负有一定责任；业务部经理林*晶直接负责企业销售事务，对本案负有一定责任。
2025年9月9日，本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5〕014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本局认为，美好医药在2023年2月6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违法行为。其中，当事人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实施的违法行为，依照2024年1月1日生效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美好医药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未造成严重后果；涉案药品风险性低；积极落实整改；系初次违法、信用风险评定为 A类。根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的规定，决定对美好医药减轻处罚。
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十一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1.处罚款200000元（贰拾万元整）。
2.没收朱*清自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自美好医药所获收入73093.54元，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14618.71元，两年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
3.没收蔡*金自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自美好医药所获收入58656.68元。
4.没收林*晶自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自美好医药所获收入71630.6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本局开具的《福建省非税收收入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5〕012-1号

当事人：朱*清
职务：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根据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检查组转来的《现场检查移交属地监管部门材料》，2025年5月26日，本局对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涉嫌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本案调查取证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当事人为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和领导权，应负主要责任。
2025年9月9日，本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5〕014-1号）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bookmark: _GoBack]本局认为，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3年2月6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违法行为。其中，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实施的违法行为，依照2024年1月1日生效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涉案药品风险性低；积极落实整改；系初次违法，根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当事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自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所获收入73093.54元，并处所获收入百分之二十的罚款14618.71元，两年禁止从事药品生产经营等活动。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本局开具的《福建省非税收收入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5〕012-2号

当事人：蔡*金
职务：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质量负责人

根据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检查组转来的《现场检查移交属地监管部门材料》，2025年5月26日，本局对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涉嫌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本案调查取证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当事人作为质量负责人，未依法履行质量管理职责，对本案负有一定责任。
2025年9月9日，本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5〕014-2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本局认为，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3年2月6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违法行为。其中，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实施的违法行为，依照2024年1月1日生效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涉案药品风险性低；积极落实整改；系初次违法，根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自美好医药所获收入58656.6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本局开具的《福建省非税收收入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闽药监厦稽办处罚〔2025〕012-3号

当事人：林*晶
职务：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

根据福建省药品审核查验中心检查组转来的《现场检查移交属地监管部门材料》，2025年5月26日，本局对美好医药涉嫌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本案调查取证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经查，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从事药品经营活动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违法行为发生期间，当事人作为业务部经理，直接负责企业销售事务，对本案负有一定责任。
2025年9月9日，本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闽药监厦稽办罚告〔2025〕014-2号）直接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以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本局提出陈述、申辩及听证。
本局认为，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3年2月6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第三十九条、第九十一条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构成未遵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违法行为。其中，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在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期间实施的违法行为，依照2024年1月1日生效的《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十九条第三项规定，认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情形。
鉴于本案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涉案药品风险性低；积极落实整改；系初次违法，根据《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
依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药品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项、第四十一条、《福建省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裁量适用细则》第三条、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七、八、十项、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决定处罚如下：
没收当事人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4月25日自厦门美好医药有限公司所获收入71630.68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上述罚没款。当事人根据本局开具的《福建省非税收收入缴款通知书》，自行选择缴款方式。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福建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5年9月22日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两 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